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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30452.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

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由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九百三十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一

九九七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１９９７〕５号 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５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第９３７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适用刑法，现就人民法院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以后审理的刑事案件，具体适用修订

前的刑法或者修订后的刑法的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对

于行为人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在人

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

院受理案件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超过追诉期限

或者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超过追诉期限的，是否追

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

。 第二条 犯罪分子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以前犯罪，不具有

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需要在法定刑

以下判处刑罚的，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的规

定。 第三条 前罪判处的刑罚已经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在１９

９７年９月３０日以前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

，是否构成累犯，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１

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以后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



罪的，是否构成累犯，适用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 第四条 

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以前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或者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以前犯罪，１９９７年１

０月１日以后仍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

的本人其他罪行的，适用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

五条 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以前犯罪的犯罪分子，有揭发他

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

立功表现的，适用刑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 第六条 １９９７

年９月３０日以前犯罪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１９９７

年１０月１日以后的缓刑考验期间又犯新罪、被发现漏罪或

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

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适用刑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撤销

缓刑。 第七条 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以前犯罪，１９９７年

１０月１日以后仍在服刑的犯罪分子，因特殊情况，需要不

受执行刑期限制假释的，适用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第八条 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以

前犯罪，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以后仍在服刑的累犯以及因

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七

十三条的规定，可以假释。 第九条 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以

前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以后的假释

考验期内，又犯新罪、被发出漏罪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适用刑法

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撤销假释。 第十条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

新审判的案件，适用行为时的法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